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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茲制定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度公債發行條例，公布之。

總    　統　蔣中正
行政院院長　蔣經國

財政部部長  李國鼎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度公債發行條例
六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公布

第　一　條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度公債之發行，依本條例之規定辦理。
第　二　條　　本公債限額為新臺幣二十八億元，於六十三會計年度內，分期照票面十足發行；其分期發行期數、數額及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第　三　條　　本公債各期債票面額之大小，由財政部分別斟酌需要定之。
第　四　條　　本公債各期債票償還期限，定為六年。於發行之日起，屆滿三年，開始還本；每年還本一次，每次還本四分之一，分四次還清。
第　五　條　　本公債各期債票利息，由行政院定之。但利率不得超過年息百分之十，各期公債自發行之日起，每六個月付息一次。
第　六　條　　本公債各期債票之發行，皆為無記名式。但承購人於承購時，得申請記名。
第　七　條　　本公債各期債票遺失、被盜或滅失者，不得掛失止付，並不適用民法第七百二十條第一項但書、第七百二十五條及第七百二十七條之規定。但其記名者，得向原經售機關辦理掛失手續，申請補發債票。
第　八　條　　本公債各期債票償付基金，按年列入國家總預算，預期撥交經理銀行儲存備付。
第　九　條　　本公債各期債票之發售及還本付息，由中央銀行經理之。
第　十　條　　本公債各期債票，均得自由買賣、質押及充公務上之保證。但記名債票須先向原經理銀行辦理過戶手續後，方得為之。
第十一條　　本公債各期債票未到期之本息票，在還本期日前二個月內，均得按票面十足抵繳所得稅、遺產及贈與稅、關稅、貨物稅、礦區稅稅款及國有房地產標售價款。
第十二條　　本公債各期債票利息，免納所得稅。
第十三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票據法施行法，予以廢止。

總    　統　蔣中正
行政院院長　蔣經國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茲修正票據法第六條、第八條、第十一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十六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九條、第三十條至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七條、第四十一條、第四十六條、第四十七條、第四十九條、第六十四條、第六十五條、第六十七條、第七十一條、第七十三條、第七十六條、第八十五條至第八十七條、第九十九條至第一百零一條、第一百十一條、第一百十四條、第一百十六條、第一百二十條、第一百二十四條、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百二十八條、第一百三十條、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百三十五條、第一百三十八條、第一百三十九條、第一百四十一條、第一百四十四條及第一百四十五條條文，並增訂第一百四十六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蔣中正
行政院院長　蔣經國

修正票據法第六條、第八條、第十一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十六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九條、第三十條至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七條、第四十一條、第四十六條、第四十七條、第四十九條、第六十四條、第六十五條、第六十七條、第七十一條、第七十三條、第七十六條、第八十五條至第八十七條、第九十九條至第一百零一條、第一百十一條、第一百十四條、第一百十六條、第一百二十條、第一百二十四條、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百二十八條、第一百三十條、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百三十五條、第一百三十八條、第一百三十九條、第一百四十一條、第一百四十四條及第一百四十五條條文，並增訂第一百四十六條條文
六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公布

第　六　條　　票據上之簽名，得以蓋章代之。
第　八　條　　票據上雖有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之簽名，不影響其他簽名之效力。
第十一條　　欠缺本法所規定票據上應記載事項之一者，其票據無效。但本法別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執票人善意取得已具備本法規定應記載事項之票據者，得依票據文義行使權利；票據債務人不得以票據原係欠缺應記載事項為理由，對於執票人，主張票據無效。

票據上之記載，除金額外，得由原記載人於交付前改寫之。但應於改寫處簽名。
第十三條　　票據債務人不得以自己與發票人或執票人之前手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但執票人取得票據出於惡意者，不在此限。
第十四條　　以惡意或有重大過失取得票據者，不得享有票據上之權利。

無對價或以不相當之對價取得票據者，不得享有優於其前手之權利。
第十六條　　票據經變造時，簽名在變造前者，依原有文義負責；簽名在變造後者，依變造文義負責；不能辨別前後時，推定簽名在變造前。

前項票據變造，其參與或同意變造者，不論簽名在變造前後，均依變造文義負責。
第十八條　　票據喪失時，票據權利人得為止付之通知。但應於提出止付通知後五日內，向付款人提出已為聲請公示催告之證明。

未依前項但書規定辦理者，止付通知失其效力。
第十九條　　票據喪失時，票據權利人得為公示催告之聲請。

公示催告程序開始後，其經到期之票據，聲請人得提供擔保，請求票據金額之支付；不能提供擔保時，得請求將票據金額依法提存。其尚未到期之票據，聲請人得提供擔保，請求給與新票據。
第二十二條　　票據上之權利；對匯票承兌人及本票發票人，自到期日起算；見票即付之本票，自發票日起算；三年間不行使，因時效而消滅。對支票發票人自發票日起算，一年間不行使，因時效而消滅。
匯票、本票之執票人，對前手之追索權，自作成拒絕證書日起算，一年間不行使，因時效而消滅。支票之執票人，對前手之追索權，四個月間不行使，因時效而消滅。其免除作成拒絕證書者；匯票、本票自到期日起算；支票自提示日起算。

匯票、本票之背書人，對於前手之追索權，自為清償之日或被訴之日起算，六個月間不行使，因時效而消滅。支票之背書人，對前手之追索權，二個月間不行使，因時效而消滅。

票據上之債權，雖依本法因時效或手續之欠缺而消滅，執票人對於發票人或承兌人，於其所受利益之限度，得請求償還。
第二十三條　　票據餘白不敷記載時，得黏單延長之。

黏單後第一記載人，應於騎縫上簽名。
第二十五條　　發票人得以自己或付款人為受款人，並得以自己為付款人。

匯票未載受款人者，執票人得於無記名匯票之空白內，記載自己或他人為受款人，變更為記名匯票。
第二十九條　　發票人應照匯票文義擔保承兌及付款。但得依特約免除擔保承兌之責。

前項特約，應載明於匯票。

匯票上有免除擔保付款之記載者，其記載無效。
第三十條　　匯票依背書及交付而轉讓。無記名匯票得僅依交付轉讓之。

記名匯票發票人有禁止轉讓之記載者，不得轉讓。

背書人於票上記載禁止轉讓者，仍得依背書而轉讓之。但禁止轉讓者，對於禁止後再由背書取得匯票之人，不負責任。
第三十一條　　背書由背書人在匯票之背面或其黏單上為之。

背書人記載被背書人，並簽名於匯票者，為記名背書。

背書人不記載被背書人，僅簽名於匯票者，為空白背書。

前兩項之背書，背書人得記載背書之年、月、日。
第三十二條　　空白背書之匯票，得依匯票之交付轉讓之。

前項匯票，亦得以空白背書或記名背書轉讓之。
第三十三條　　匯票之最後背書為空白背書者，執票人得於該空白內，記載自己或他人為被背書人，變更為記名背書，再為轉讓。
第三十四條　　匯票得讓與發票人、承兌人、付款人或其他票據債務人。

前項受讓人，於匯票到期日前，得再為轉讓。
第三十七條　　執票人應以背書之連續，證明其權利。但背書中有空白背書時，其次之背書人，視為前空白背書之被背書人。

塗銷之背書，不影響背書之連續者，對於背書之連續，視為無記載。

塗銷之背書，影響背書之連續者，對於背書之連續，視為未塗銷。
第四十一條　　到期日後之背書，僅有通常債權轉讓之效力。

背書未記明日期者，推定其作成於到期日前。
第四十六條　　見票後定期付款之匯票，或指定請求承兌期限之匯票，應由付款人在承兌時，記載其日期。

承兌日期未經記載時，承兌仍屬有效。但執票人得請求作成拒絕證書，證明承兌日期；未作成拒絕證書者，以前條所許或發票人指定之承兌期限之末日為承兌日。
第四十七條　　付款人承兌時，經執票人之同意，得就匯票金額之一部分為之。但執票人應將事由通知其前手。

承兌附條件者，視為承兌之拒絕。但承兌人仍依所附條件負其責任。
第四十九條　　付款人於承兌時，得指定擔當付款人。

發票人已指定擔當付款人者，付款人於承兌時，得塗銷或變更之。
第六十四條　　保證人清償債務後，得行使執票人對承兌人、被保證人及其前手之追索權。
第六十五條　　匯票之到期日，應依左列各式之一定之：

一、定日付款。

二、發票日後定期付款。

三、見票即付。

四、見票後定期付款。

分期付款之匯票，其中任何一期，到期不獲付款時，未到期部分，視為全部到期。

前項視為到期之匯票金額中所含未到期之利息，於清償時，應扣減之。

利息經約定於匯票到期日前分期付款者，任何一期利息到期不獲付款時，全部匯票金額視為均已到期。
第六十七條　　見票後定期付款之匯票，依承兌日或拒絕承兌證書作成日，計算到期日。

匯票經拒絕承兌而未作成拒絕承兌證書者，依第四十五條所規定承兌提示期限之末日，計算到期日。
第七十一條　　付款人對於背書不連續之匯票而付款者，應自負其責。

付款人對於背書簽名之真偽，及執票人是否票據權利人，不負認定之責。但有惡意或重大過失時，不在此限。
第七十三條　　一部分之付款，執票人不得拒絕。
第七十六條　　執票人在第六十九條所定期限內不為付款之提示時，票據債務人得將匯票金額依法提存；其提存費用，由執票人負擔之。
第八十五條　　匯票到期不獲付款時，執票人於行使或保全匯票上權利之行為後，對於背書人、發票人及匯票上其他債務人得行使追索權。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雖在到期日前，執票人亦得行使前項權利：

一、匯票不獲承兌時。

二、付款人或承兌人死亡、逃避或其他原因無從為承兌或付款提示時。

三、付款人或承兌人受破產宣告時。
第八十六條　　匯票全部或一部不獲承兌或付款，或無從為承兌或付款提示時，執票人應請求作成拒絕證書證明之。

付款人或承兌人在匯票上記載提示日期，及全部或一部承兌或付款之拒絕，經其簽名後，與作成拒絕證書，有同一效力。

付款人或承兌人之破產，以宣告破產裁定之正本或節本證明之。
第八十七條　　拒絕承兌證書，應於提示承兌期限內作成之。

拒絕付款證書，應以拒絕付款日或其後五日內作成之。但執票人允許延期付款時，應於延期之末日，或其後五日內作成之。
第九十九條　　執票人為發票人時，對其前手無追索權。

執票人為背書人時，對該背書之後手無追索權。
第一百條　　匯票債務人為清償時，執票人應交出匯票，有拒絕證書時，應一併交出。

匯票債務人為前項清償，如有利息及費用者，執票人應出具收據及償還計算書。

背書人為清償時，得塗銷自己及其後手之背書。
第一百零一條　　匯票金額一部分獲承兌時，清償未獲承兌部分之人，得要求執票人在匯票上記載其事由，另行出具收據，並交出匯票之謄本及拒絕承兌證書。
第一百十一條　　拒絕證書應接續匯票上、複本上或謄本上原有之最後記載作成之。
　　在黏單上作成者，並應於騎縫處簽名。
第一百十四條　　匯票之受款人，得自負擔其費用，請求發票人發行複本。但受款人以外之執票人，請求發行複本時，須依次經由其前手請求之，並由其前手在各複本上，為同樣之背書。

前項複本以三份為限。
第一百十六條　　就複本之一付款時，其他複本失其效力。但承兌人對於經其承兌而未收回之複本，應負其責。
背書人將複本分別轉讓於二人以上時，對於經其背書而未收回之複本，應負其責。

將複本各份背書轉讓與同一人者，該背書人為償還時，得請求執票人交出複本之各份。但執票人已立保證或提供擔保者，不在此限。
第一百二十條　　本票應記載左列事項，由發票人簽名：

一、表明其為本票之文字。

二、一定之金額。

三、受款人之姓名或商號。

四、無條件擔任支付。

五、發票地。

六、發票年、月、日。

七、付款地。

八、到期日。

未載到期日者，視為見票即付。

未載受款人者，以執票人為受款人。

未載發票地者，以發票人之營業所、住所或居所所在地為發票地。

未載付款地者，以發票地為付款地。

見票即付，並不記載受款人之本票，其金額須在五百元以上。
第一百二十四條　　第二章第一節第二十五條第二項、第二十六條第一項及第二十八條，關於發票人之規定；第二章第二節關於背書之規定，除第三十五條外；第二章第五節關於保證之規定；第二章第六節關於到期日之規定；第二章第七節關於付款之規定；第二章第八節關於參加付款之規定，除第七十九條及第八十二條第二項外；第二章第九節關於追索權之規定，除第八十七條第一項、第八十八條及第一百零一條外；第二章第十節關於拒絕證書之規定；第二章第十二節關於謄本之規定，除第一百十九條外；均於本票準用之。
第一百二十五條　　支票應記載左列事項，由發票人簽名：

一、表明其為支票之文字。

二、一定之金額。

三、付款人之商號。

四、受款人之姓名或商號。

五、無條件支付之委託。

六、發票地。

七、發票年、月、日。

八、付款地。

未載受款人者，以執票人為受款人。

未載發票地者，以發票人之營業所、住所或居所為發票地。

發票人得以自己或付款人為受款人，並得以自己為付款人。
第一百二十八條　　支票限於見票即付，有相反之記載者，其記載無效。

支票在票載發票日前，執票人不得為付款之提示。
第一百三十條　　支票之執票人，應於左列期限內，為付款之提示：

一、發票地與付款地在同一省（市）區內者，發票日後七日內。

二、發票地與付款地不在同一省（市）區內者，發票日後十五日內。

三、發票地在國外，付款地在國內者，發票日後二個月內。
第一百三十一條　　執票人於第一百三十條所定提示期限內，為付款之提示而被拒絕時，對於前手得行使追索權。但應於拒絕付款日或其後五日內，請求作成拒絕證書。

付款人於支票或黏單上記載拒絕文義及其年、月、日，並簽名者，與作成拒絕證書，有同一效力。
第一百三十五條　　發票人於第一百三十條所定期限內，不得撤銷付款之委託。
第一百三十八條　　付款人於支票上記載照付或保付或其他同義字樣並簽名後，其付款責任與匯票承兌人同。

付款人於支票上已為前項之記載時，發票人及背書人免除其責任。

付款人不得為存款額外或信用契約所約定數目以外之保付，違反者應科以罰鍰。但罰鍰不得超過支票金額。

依第一項規定，經付款人保付之支票，不適用第十八條、第一百三十條及第一百三十六條之規定。
第一百三十九條　　支票經在正面畫平行線二道者，付款人僅得對銀錢業者或信用合作社支付票據金額。

支票上平行線內記載特定銀錢業者或信用合作社之名稱者，付款人僅得對該特定銀錢業者或信用合作社支付票據金額。但該特定銀錢業者或信用合作社為執票人時，得以其他銀錢業者或信用合作社為被背書人，背書後委託其取款。

畫平行線支票之執票人，如非銀錢業者或信用合作社，應將該項支票存入其在銀錢業者或信用合作社之帳戶，委託其代為取款。

支票上平行線內，記載特定銀錢業者或信用合作社之名稱，應存入其在該特定銀錢業者或信用合作社之帳戶，委託其代為取款。

畫平行線之支票，得由發票人於平行線內記載照付現款，或同義字樣，由發票人簽名或蓋章於其旁，支票上有此記載者，視為平行線之撤銷。但支票經背書轉讓者，不在此限。
第一百四十一條　　發票人無存款餘額，又未經付款人允許墊借而簽發支票，經執票人提示不獲支付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該支票面額以下之罰金。

發票人簽發支票者，故意將金額超過其存數或超過付款人允許墊借之金額，經執票人提示不獲支付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該不足金額以下之罰金。

發票人於第一百三十條所定之期限內，故意提回其存款之全部或一部，或以其他不正當方法，使支票不獲支付者，準用前二項之規定。

犯第一項至第三項之罪，而於辯論終結前清償支票金額之一部或全部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一百四十四條　　第二章第一節第二十五條第二項關於發票人之規定；第二節關於背書之規定，除第三十五條外；第二章第七節關於付款之規定，除第六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七十條、第七十二條、第七十六條外；第二章第九節關於追索權之規定，除第八十五條第二項第一款、第二款、第八十七條、第八十八條、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項及第一百零一條外；第二章第十節關於拒絕證書之規定，除第一百零八條第二項、第一百零九條及第一百十條外；均於支票準用之。
第一百四十五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行政院定之。
第一百四十六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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